国家税务总局阿尔山市税务局申请法律救济渠道

 【业务描述】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下简称申请人）认为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法向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申请方式】 
  口头申请；书面申请（通过当面递交、邮寄等方式提出）。  
 【申请期限】  
申请人可以在知道税务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因不可抗力或者被申请人设置障碍等原因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的计算应当扣除被耽误时间。

 【申请材料】 
 （1）《行政复议申请书》（书面申请）；
 （2）行政复议申请对应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性文书；
 （3）申请人申请与征税行为有关的行政复议的，应同时提交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已先行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凭证；
 （4）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应同时提供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而被申请人未履行的证明材料；
 （5）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行政复议的，应提交由申请人签名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明材料。

 【办理时限】 
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以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审查，决定是否受理。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期，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期不得超过30日。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税务行政复议规则》  

 【复议管辖】  
 对各级税务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其上一级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bookmark: _GoBack] 【行政复议机关信息】
 机关名称：国家税务总局阿尔山市税务局
 机关地址：阿尔山市温泉街温泉北路9号
 邮政编码：137400
联系电话：0450-7182415

【上一级行政复议机关信息】
 机关名称：国家税务总局兴安盟税务局
 机关地址：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兴安南大路6号 
联系电话：0482-8237552
邮政编码：137400




